南通大学学术不端行为处理规程(试行)
( 通大〔2012〕32号, 2012年5月17日)

第一条 为加强学术道德建设，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规范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保护师生的合法学术权益，促进和保障我校学术活动的健康开展，特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所称学术不端行为，是指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的下列行为：
（一）抄袭、剽窃、侵吞、篡改他人学术成果;
（二）伪造或者篡改实验数据、实验记录与图片、文献引用证明、注释，捏造事实;
（三）伪造、篡改学术经历、学术能力、学术成果;
（四）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 
（五）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
（六）违反正当程序或者放弃学术标准，进行不当学术评价;
（七）对学术批评者进行压制、打击或者报复;
（八）论文或论著一稿多投或重复发表;
（九）采用不正当手段干扰和妨碍他人研究活动;
（十）其他学术不端行为。
第三条 学校成立学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校学风建设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全校学风建设工作。校学风建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学风建设的日常工作。校学术委员会负责校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认定工作。
第四条 学校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部门规定和要求，结合我校实际，实行学术不端行为责任追究制度，认真调查处理各类学术不端行为，积极推进学校学风建设。
第五条 对有关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材料由校学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接收登记。校学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须及时向校学风建设领导小组汇报，校学风建设领导小组应及时研究并作出是否由校学术委员会调查处理的决定。
第六条 对于决定调查处理的举报件，校学术委员会须及时组织调查；必要时，可以举行听证。听证的程序和具体规定，由校学术委员会根据实际情况拟订并报请校学风建设领导小组批准。调查结束后，校学术委员会应形成调查报告，并提出处理建议。
第七条 在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中，校学术委员会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本人是被举报人；
(二)与被举报人有直系亲属关系、直接师生关系；
(三)其他应当回避的情形。
第八条 学校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规定，对校学术委员会的调查情况及处理建议，及时进行研究并作出处理，处理决定应及时书面通知当事人；依照有关规定应由有关部门给予党纪政纪、组织等处理的，应及时提请有关部门处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条 当事人对处理决定如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校学风建设领导小组提出书面申诉。
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诉，学校予以组织复查，必要时可以聘请校外专家组成不少于5人的专家组对异议内容进行调查认定，并及时作出复查结论，告知申诉人。
第十条 当事人对学校复查结果如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复查决定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省学风建设领导小组提出申诉。
第十一条 学校实行学术不端行为举报处理责任制，各单位接到举报件须及时移交校学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处理，校学风建设领导小组、学术委员会及学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须按本规程及相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责。对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严格依照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
第十二条 打击报复举报人，或者捏造歪曲事实、以不实举报诬告陷害他人的，给予批评教育或者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学校对上级部门要求查办、其他单位移送查办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发现的学术不端行为，依照《江苏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处理规程（试行）》及本规程规定的程序认真调查处理。
第十四条 本规程由校学风建设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规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